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5]我国水危机形势严峻，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四分之一，水污染严重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完善污水管网十分必要。延川县境内的清涧河作为黄河支流，受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影响，黄河流域水污染加剧，威胁生态环境、地下水及人体健康，保护黄河水质至关重要。当前延川县城污水管网不完善，部分污水直排河道，现有污水处理厂因管网滞后无法实现污水全收集，影响居民生活与县域生态。为此，延川县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想为指导，结合 “美丽延川” 理念，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河道水系，完善污水管网，守护生态环境，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
本次技术服务内容为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二、编制依据
（一）主要依据规范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1992〕7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水河湖〔2020〕177号文印发）；
（8）《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22〕216号文印发）；
（9）《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技术审查导则》（陕西省水利厅，2022年11月颁布）；
（10）《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2000年12月2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24年5月30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11）其它有关规范和规定。
（二）依据主要批文及技术报告
（1）《延川县城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二期）项目初步设计》；
三、编制范围与要求
服务范围：前期的数据整理并分析，外业调查、作业设计、建设规模总体布局、成果编制与报批服务等。
编制要求：依据项目任务，按照区域自然条件，合理确定方案技术。
四、成果说明
防洪评价报告（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防洪评价报告（电子版，含可编辑 Word 版及 PDF 版）、相关部门审查批复意见。
五、最高限价要求
最高限价21.5万元
六、踏勘现场（响应供应商自行踏勘）
1．响应供应商根据需要对实施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响应供应商获取须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响应供应商自己承担。
2．采购人向响应供应商提供有关现场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供应商利用的资料。采购人对响应供应商由此而作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
3．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为踏勘目的进入采购人的工程现场，但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不得因此使采购人及其人员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响应供应商并应对由此次踏勘现场而造成的死亡、人生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他损失、损害和引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4．如果响应供应商认为需再次进行现场踏勘，采购人应予以支持，费用自理。
七、售后服务承诺
1.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采购人沟通联络，成交供应商须设置专职主管，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
2.成交供应商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3.成交供应商制定并履行现场服务承诺，在项目建设期间按照项目进展及时完善设计工作。
八、验收要求
1、通过甲方组织的评审会评审方式验收。
2、超出签订合同时约定的内容，如增加内容、修改和调整内容等，都不属于工作任务范围内，需重新委托。
3、因甲方原因推迟或延误验收时间，由甲方与乙方进行协商，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九、工期要求
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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